关于2016—2017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社团招新的通知　　
各社团：
为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，提升中学生综合素质，引导学生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，发挥学生社团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职能，为社团补充新生力量，推动我校学生社团健康快速规范发展，经研究决定在全体学生中按照“统一时间，统一地点，统一宣传”的要求开展学生社团招收新会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　　　　
一、招新对象　　　　
全体学生　　　　
二、招新社团　　　　
现有已注册成立34个学生社团。　　　
三、时间地点　　　　
招新时间：4月12日（周三）下午二节课下（台城校区）；4月13日（周四）下午二节课下（沿海校区）　　　　
招新地点：校篮球场（台城校区）；财会专业实训楼大厅（沿海校区）　　　　
四、具体要求　　　　
1.各学生社团招新工作须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统一”的原则进行，招新海报或材料应清楚明确（各社团在招新活动日前一天要各自准备好招新海报，海报内容包括社团名称；社团简介；社团口号；招新名额、要求；往年活动照片、成果、作品等等。招新海报可找广告公司制作，也可由社员手工绘制）。严禁招聘宣传海报或材料含糊不清、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。招新当日各社团需提前将招新所需的桌椅、报名表等搬至指定位置。各社团指导老师、学生负责人需到场组织。

2.社团招新审批程序：宣传动员、登记考核、注册入社。有意向加入社团的同学需写报名表投递给各社团负责人，每人最多报3个社团。　　
3.参加社团的同学必须承认社团章程，遵守各社团的规章制度，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，服从组织的领导，履行社团成员的各项义务。　　　　
4.各社团在招新工作结束后，应制作社团新会员名册，并报社联备案。　　

5.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 　
附件1：活动场地分布图

附件2：社团招新报名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 委　　 社 联　　
　2017年4月7日

台城校区社团招新现场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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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海校区社团招新现场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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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社团招新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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